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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国务院批准，从今年起，农业税由征粮为主改

为折征代金办法，这是我国农业税征收工作的一项重

要改革，也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积极措施。

近几年来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改革

的不断深入，我国农村正面临着加速发展商品生产的

极其有利的时机.国家决定从今年起 ，除 个 别品种

外，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派购任 务，按照不同情

况，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。这样，农民可以

按照国家和市场的需求，来调整安排 生产，使产业结

构趋于合理，促进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。由于在国

家确定的粮食合同定购数量中，已包括农业税的粮食

数量，农业税不需要再向农民另行征收粮食。因此，

农业税由征收粮食改为征收货币，已经时机成熟 ， 势

在必行。

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，是农业税改革的趋势，但

改革的步骤要稳妥，方法要适当，现阶段比较适用和

可行的是折征代金办法。这个办 法的好处是：第一，

暂不改变现有农业税计算征收的基础，也不需要为此

而修改现行税法，可以适当解决实物税的矛盾，以适

应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要求，比较简便易行。第

二，可以照顾到各地区的不同情况，凡是有 条件的，

即可实行折征代金办法：少数地方由于各种原因，仍

需要征收粮食的，可以暂不实行折征代金办法，不搞

一刀切，工作上有较大的灵活性。第三，国家对农产

品价格进行调整，实行放开政策，各种产品一般都与

粮食保持相当的比价关系。农业税保留以 主 粮为计算

单位，统一按主粮价格折征代金，不同地区 不同作物

之间，负担比较合理。

关于折征的价格，考虑到国家对粮食取消统购，

改为合同定购，粮食收购由基 数加 价办 法 ，改为按

“倒三七”比例价收购的办法，国家按比例价通过合

同定购的粮食数量，占了商品粮的大部分.在相当长

时期内，总的粮价将稳定在这一比例价的水 平上，这

就为农业税统一按 “倒三七”比例价折征代金提供了

条件和依据。国家对定购粮食数量中的农业 税部分，

是按 “倒三七” 比例价付款的，农民向国 家交纳农业

税也应按同一比例价 折 为代金，这对国家和农民都是

合理的。过去农业税交纳多少粮食，现在还是交那么

多粮食出售的金额，并不增加农民实际负担。对于一

些原来交纳代金的经济作物地区。考虑到国家在调整

粮价的同时，对经济作物的收购价格也已作了调整，农

产品放开后，经济作物还会与粮食保持相当的比价关

系，而且经济作物一般收入较高，农业税负担一般较

粮区轻，因此，也应与粮产区 一 样，统 一按“倒三

七”比例价折征农业税。从负担政策上说，这样做是

合理的。至于少数地区农民按“倒三七”比例价交税

确有困难的，在征收当中可以酌情给予减免照顾，

农业税改为折征代金后，要适应新的情况，改进

征收方法.不能单纯依靠驻粮库（站）收税或者委托

粮库（站）代征的办法。根据一些地方的经验 ，今后

农业税征收工作必须按照不同情况，采取多 种征收方

法。财政部门应当采取积极措施，创造 条件 ，发挥乡

村基层政权组织的作用，结合建立健全乡一级财政。

加强包括征收农业税在内的财政工 作职能，逐步由乡

政府承担起征收农业税的工作任务。财政部门有力量

的，应当直接组织征收。目前，财政部门 还 要在各级

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继续与粮食等部门搞好 协 作，对于

有粮食和其他农产 品定购合同的，由财政部门或乡政

府派人驻粮库（站）收税，没有力 量 驻库（站）的 。

可委托粮库（站）代征、

农业税的征收时间，过 去是夏秋两季或秋季一次

征收。改为折征代金 后，应 根 据 农 业 生产的实际情

况，照顾农民交税的方便 。 在粮食的收 获 季节，或者

在其他农作物的收获季 书，组织征税。

农业税折征代金，是征收工作一项较 大的改革 ，

一定要搞好各项准备工作，做好宣传解释，教育农民

要象过去交纳爱国公粮一样，积极履行纳税义务。同

时，要建立健全征收管理 制 度，包 括 征解会计、表

报，特别是票据要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和手续，做到税

款及时足额地解交入库，保证完成国家税收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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